附件

渝中区保留为行政审批必要条件的中介服务事项清单
（2023年版）
	序号
	行政审批实施部门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
	涉及的行政审批事项主项名称
	涉及的行政审批事项子项名称
	中介服务实施机构
	办理时限
	工作流程
	申报条件
	收费标准

	1
	渝中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液化石油气储配站或瓶装供应站（点）安全评价
	燃气经营许可
	液化石油气经营许可
	安全评价机构
	双方协商约定
	合同签订→开展安全评价→编制报告→报发证机关和所在区县(自治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依法设立的液化气储配站或瓶装供应站(点)；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有安全管理机构或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有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与之相适应的装备和人员；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市场调节价

	2
	
	管道保护方案
	石油天然气管道受限制区域施工保护方案许可
	无
	具有石油天然气管道设计或安全评价资质的机构
	双方协商约定
	施工单位提出申请→组织施工单位与管道企业协商确定施工作业方案→签订安全防护协议→协商不成，组织安全评审→做出是否批准作业决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三十三条。在管道专用隧道中心线两侧各一千米低于范围内，因修建铁路、公路、水利工程等公共工程，确需实施采石、爆破作业的
	市场调节价

	
	
	
	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范围内特定施工作业许可
	无
	具有石油天然气管道设计或安全评价资质的机构
	双方协商约定
	施工单位提出申请→组织施工单位与管道企业协商确定施工作业方案→签订安全防护协议→协商不成，组织安全评审→做出是否批准作业决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三十五条。1.穿跨越管道的施工作业
2.在管道中心线两侧各五米至五十米和本法第五十八条第一项所列管道附属设施周边一百米地域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铁路、公路、河渠，架设电力线路，埋设地下电缆、光缆，设置安全接地体、避雷接地体
3.在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二百米和本法第五十八条第一项所列管道附属设施周边五百米地域范围内，进行爆破、地震法勘探或者工程挖掘、工程钻探、采矿
	市场调节价

	3
	渝中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财务审计报告编制
	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登记审批
	无
	具有相应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
	双方协商约定
	合同签订→开展财务审计工作→编制报告→报审批部门审批
	属于经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依法登记的寺观教堂和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场所；有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和与其它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从业人员；有必要的财产，注册资金不少于10万元人民币；财务管理符合国家财务、资产、会计的有关规定；有组织机构和健全的规章制度
	市场调节价

	4
	
	注册资金验资凭证出具
	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登记审批
	无
	依法设定的验资机构
	双方协商约定
	1.宗教场所开立临时账户
2.出资人将开办资金转入临时账户
[bookmark: _GoBack]3.具有资质的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
	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
	市场调节价

	5
	渝中区公安分局
	爆破设计、施工方案评估报告
	城市、风景名胜区和重要工程设施附件实施爆破作业审批
	无
	一、二级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
	双方协商约定
	提出申请→爆破作业安全评估机构实施安全评估
	1.评估单位必须拥有固定的办公场所、电话、和办公人员         2.评估单位必须拥有多名取得公安部资格认证的工作人员         3.项目挂牌人员的数量应不少于相关要求的人数
	市场调节价

	6
	渝中区 民政局
	出具验资报告
	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社会团体成立登记
	具有相应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
	双方协商约定
	签订合同→开展验资工作→出具验资报告→报审批部门审批
	客户委托即可
	市场调节价

	7
	
	设立民办非企业单位及注册资金变更验资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
	具有相应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
	双方协商约定
	签订合同→开展验资工作→出具验资报告→报审批部门审批
	客户委托即可
	市场调节价

	
	
	
	
	民办非企业单位注册资金变更登记
	
	双方协商约定
	签订合同→开展验资审计工作→出具验资审计报告→报审批部门审批
	客户委托即可
	市场调节价

	8
	
	慈善组织前两年财务审计
	公开募捐资格审核
	无
	具有相应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
	双方协商约定
	签订合同→开展年度审计工作→出具年度审计报告→报审批部门审批
	客户委托即可
	市场调节价

	9
	渝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或者财务审计报告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
	劳务派遣经营、变更、延续、注销许可
	具有相应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
	审批流程前的自行准备环节，政府不设置办理时限
	审批流程前的自行准备环节，政府不进行流程管理
	审批流程前的自行准备环节，政府不设置准入条件
	市场调节价

	10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财务清算报告编制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分立、合并、变更及终止审批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分立、合并、变更及终止审批
	具有相应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
	双方协商约定
	签订合同→开展财务清算工作→出具清算报告→提交行政审批部门
	举办中级工（四级）及以下、高级工（三级）及以上国家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培训的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开办资金应分别不低于60万元、100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和注册资金分别均不低于30万元、50万元。
举办者以自有土地使用权以及房屋产权、培训设施设备等财物作为办学出资的，应由具有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及时过户到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名下，依法落实法人财产权。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分立、合并，应制定分立、合并工作方案，妥善安置在校师生、清偿债务、进行财务清算后，由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报审批机关批准，并向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注销等登记。
	市场调节价

	11
	渝中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规划核实测量（规划放线测量）
	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无
	具有规划测量资质的测绘机构
	6个工作日
	业主单位提交建筑总平图、用地红线图、放线通知单及其附图→出具放线报告
	业主单位提交建筑总平图、用地红线图、放线通知单及其附图
	按照财政部、国家测绘局印发的财建〔2009〕17号通知收费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6个工作日
	业主单位提交建筑总平图、用地红线图、放线通知单及其附图→出具放线报告
	业主单位提交建筑总平图、用地红线图、放线通知单及其附图
	按照财政部、国家测绘局印发的财建〔2009〕17号通知收费

	12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编制
	专项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初步设计审批
	无
	具有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资质的单位
	双方协商约定
	业主单位提交申请→签订合同→初步设计报告编制→报审批部门审批
	有地质灾害防治设计资质的单位编制的经市局项目评审专家库专家组审查通过的初步设计报告（含概算书）、业主单位的申请函。
	市场调节价

	13
	渝中区住房城市建委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不含人防指挥工程）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无
	经市住房城乡建委认定的图审机构
	5-15个工作日（不含修改和复审时间）
	合同签订→开展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工作→出具施工图设计文件联合审查合格书
	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市场调节价

	14
	
	建筑起重机械使用检测
	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
	无
	具有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范围内建筑起重机械检验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
	5个工作日
	申请检验检测→检验检测业务受理→确定检验检测日期→检验检测任务下达→检验检测实施检验检测报告编制、审核、批准→报告证书打印、装订、盖章、发放
	1.客户安装告知手续办理完毕
2.安装完成
3.自检完成
4.现场具备检验检测条件
5.提交相应的资料
6.向检验检测单位报检
	市场调节价

	15
	
	建设工程消防设施检测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无
	具有建筑工程消防设施检测能力的技术服务机构
	双方协商约定
	合同签订→开展检测工作→出具检测报告
	消防设施现场施工已完成
	市场调节价

	16
	
	建设工程消防现场评定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无
	具有建筑工程消防验收现场评定能力的技术服务机构
	7个工作日
	合同签订→开展现场评定→形成报告
	施工进度符合消防验收现场评定条件
	市场调节价

	17
	渝中区交通局
	车辆性能综合检测
	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
	道路运输证核发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机构
	双方协商约定
	合同签订→开展检测工作→出具检测结果→报审批部门审批
	申请人按要求提供车辆登记证、行驶证等证件
	市场调节价

	
	
	
	道路货运经营许可
	
	
	
	
	
	

	
	
	
	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许可
	
	
	
	
	
	

	18
	
	水运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技术咨询服务
	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项目设计文件审批
	无
	具备不低于原施工图设计单位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
	双方约定协商
	合同签订→现场踏勘→初步设计编制→报行政部门审批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性规范条文等要求；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已通过内审
	参照《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2002年修订版）》

	19
	
	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编制
	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无
	具有水利水电工程相关资质的勘察设计单位
	双方约定协商
	合同签订→现场踏勘→初步设计编制→报行政部门审批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性规范条文等要求；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已通过内审
	参照《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2002年修订版）》

	20
	渝中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预评价报告编制
	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预评价报告审核
	无
	具有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的机构
	双方协商约定
	合同签订→开展现场检测工作→ 编制报告→报行政部门审批
	已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 疗执业机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性规范条文等要求
	市场调节价

	21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申请人资产评估报告编制
	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含港澳台）
	无
	专业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
	双方协商约定
	合同签订→开展现场检测工作→ 编制报告→报行政部门审批
	符合《重庆市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符合“两证合一”医疗机构设置许可条件
	市场调节价

	22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放射防护评价报告编制
	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无
	具有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的机构
	双方协商约定
	合同签订→开展现场检测工作→ 编制报告→报行政部门审批
	已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 疗执业机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性规范条文等要求
	市场调节价

	23
	
	辐射工作场所检测报告编制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无
	具有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的机构
	双方协商约定
	合同签订→开展现场检测工作→ 编制报告→报行政部门审批
	已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 疗执业机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性规范条文等要求
	市场调节价

	24
	
	放射诊疗设备性能检测报告编制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无
	具有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的机构
	双方协商约定
	合同签订→开展现场检测工作→ 编制报告→报行政部门审批
	已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 疗执业机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性规范条文等要求
	市场调节价

	25
	
	生产环境和生产用水检测报告编制
	生产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的单位审批
	无
	经过计量认证的检验机构
	双方协商约定
	合同签订→开展现场检测工作→ 编制报告→报行政部门审批
	已取得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的消毒产品企业；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强制性规范条文等要求
	市场调节价

	26
	
	饮用水供水单位检测检验报告编制
	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
	无
	经过计量认证的检验机构
	双方协商约定
	合同签订→开展现场检测工作→ 编制报告→报行政部门审批
	取得供水单位名称预先核准通知 书或者营业执照的企业；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强制性规范条文等 要求
	市场调节价

	27
	
	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编制（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还应当提供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者编制评价报告）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无
	经过计量认证的检验机构
	双方协商约定
	合同签订→开展现场检测工作→ 编制报告→报行政部门审批
	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共场所经营单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性规范条文等要求
	市场调节价

	28
	渝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计量标准器具核准现场评审
	计量标准器具核准
	无
	具有相应能力的单位或考评组
	60个工作日
	提出申请→受理（申请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需要更正或补齐；不符合法定登记条件的不予受理）→资料审查、现场审核、专家论证→审批→发证
	在重庆市内依法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经考核确认其测量能力符合《计量标准考核规范》（JJF1033-2016）条件的
	免费

	29
	
	以募集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验资
	企业设立、变更登记
	无
	具有相应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及其他具有验资资格的机构
	双方协商约定
	合同签订→开展验资工作→出具凭证→报登记部门
	以募集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需经具有相应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及其他具有验资资质的机构出具验资证明
	市场调节价



- 1 -

